
彰化縣彰化市寺廟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13日府民宗字第 1070394356號函 

（修正第七、十二條） 

第一條：彰化市公所(以下簡稱市公所)為管理本市寺廟保管其財產法物並妥

善運用其所有收益舉辦地方公益慈善事業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市寺廟合於下列各款之一者均由市公所依本辦法之規定管理之。 

1、荒廢無人主持者。 

2、信徒或寺廟所有人委託管理之。 

第三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財產市公所應妥予保管。前項財產不動產非經本

市市民代表會審議通過並呈請主管機關同意，不得任意變更或處

分。 

第四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其下列各款之收入均為各寺廟收入，並存入寺廟

專款戶： 

1、信徒之油香。 

2、信徒之樂捐。 

3、財產之收益。 

第五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市公所應視實際需要繼續修建並負舉辦祭典之

責。 

第六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祠堂收益市公所除應支付需經費外其餘作為興辦

公益慈善事業之用其比例不得低於收入之百分之十。 

第七條：市公所應每年將年度預算、決算提經市民代表會審議通過後並呈 



報縣府備查。 

第八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收支預算應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適用本辦法之寺廟如認有必要時由市公所選派住持者廟祝管理之並

得參酌實際支給薪津。 

第十條：本辦法所規定之管理寺廟業務市公所得設置寺廟主任一人，相當委

派或荐派承市長兼管理人之命辦理廟務；並設組長一人、寺廟佐理

員三人、辦事員七人、管理員三人（由佐理員三人、辦事員七人中

兼任）相當委派、工友一人協助管理，其待遇比照現行公務人員待

遇標準支給，前項所列各職稱之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十一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監督寺廟條例及其他有關法規之規定辦

理。 

第十二條：本辦法提經本市市民代表會決議通過後並報縣府備查施行。 


